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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地方檢察署偵辦 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涉嫌洩密 

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

本署檢察官偵辦臺灣臺東地方法院(下稱臺東地院)主

任調查保護官洪○涉嫌洩密等案件，認被告洪○涉犯刑法

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漏國防以外秘密罪、違反少年事

件處理法第83條之1第3項規定，而犯同法第83條之2規定無

故提供少年有關資料罪嫌，與被告林○宇共同違反個人資

料保護法第19條、第20條之規定，而犯同法第44條、第41

條第1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蒐集及利用個人資料

等罪嫌，於今日(民國110年5月3日)偵查終結，向臺東地院

提起公訴。 

經查，本件被告洪○係臺東地院少年調查保護官，具

有調查並保護少年之職權及保密之義務，惟其竟將受被告

林○宇強制猥褻及性騷擾少年之相關資訊(訪視紀錄、觀護

工作輔導紀錄、公文書、書面資料等)，接續於109年8月至

12月間，將上開所載之應秘密事項，以通訊軟體LINE洩漏

予無閱讀權限之被告林○宇，致生損害於少年。 

又被告洪○與被告林○宇因與臺東地院少年調查保護



官朱○雪有嫌隙，被告洪○竟接續於109年8月至11月間，

將朱○雪個人資料等資訊，以LINE洩漏予被告林○宇。被

告林○宇並於109年9月1日，佯為司法志工人員，致電受朱

○雪保護、調查之少年，以打探朱○雪是否確實依申報出

差之時間前去訪視少年；並以在朱○雪之住處外安裝行車

紀錄器錄影之方式，竊錄朱○雪在其住處之出入，比對朱

○雪之差勤紀錄是否如實，而以此方式違法利用朱○雪之

個人資料，足生損害於朱○雪。 

本案係本署檢察官林靖蓉於109年間偵辦臺東縣某安置

機構主任被告林○宇涉嫌強制猥褻等案件(業經另案提起公

訴，現由臺東地院審理中)時，主動查悉臺東地院主任調查

保護官洪○涉嫌上開洩密等案件，隨即指揮廉政署南部地

區調查組成立專案小組，由本署謝長夏主任檢察官及林靖

蓉、謝慧中、林家瑜等檢察官，採團隊辦案模式，指揮廉

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，並會同臺東地院政風室人員，於110

年2月22日指揮執行搜索，並於縝密訊問被告、證人及調查

相關證物後，認被告洪○等人涉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

員洩漏國防以外秘密等罪嫌明確，於今日偵查終結提起公

訴。 

按公務員之瀆職行為，嚴重危害國家行政的廉潔性，

更腐蝕國民對於民主法治之信賴。本署檢察長陳松吉嚴正

呼籲，公務員執行公務，應廉潔自持、恪遵法律規範，切

勿心存僥幸，而圖謀個人或他人不法利益。本署將持續積

極杜絕不法，以正官箴並守護民主法治。 


